
水患治理與民間參與水患治理與民間參與水患治理與民間參與水患治理與民間參與    

現有的參與管道檢討現有的參與管道檢討現有的參與管道檢討現有的參與管道檢討    

1410 億治水特別預算中，提到民間參與，歷次工程評鑑中，各政府單位的

報告也強調民間參與。但政府確有誠意讓民間參與嗎？民間也確實去參與嗎？讓

我們一起檢視現階段民間參與的管道。 

管道一：資訊公開。在有關單位的網路上，我們可以查到工程有關的資料，

從工程地點、內容、施工時程、座標等、地圖是五千份之一大比例尺。資料蠻充

分的，但有什麼用處呢？難道去檢查構造物的設計嗎？這些不是小老百姓的專

長。工程量很多，（就以石門水庫集水區來說，一年就有大小一百多個工程。）

有限的人力不可能投注在所有的工程上。 

管道二：參加說明會、審查會。各類的會議、時間、地點，都可以在網上看

到。但一個工程有期初規劃會議、期中審查會議、規畫現勘、審查現勘、評鑑現

勘、不只一次的居民說明會……。你能參加多少呢？更重要的是，參加者只能選

擇接受，否則就準備抗爭，因為官方通常大致已經定調了。 

管道三：監督工程施作。每個工程都有施工說明牌，上面一定有全民督工專

線，但有用嗎？頂多去檢舉汙水溢流、塵土飛揚等等。你又沒有施工圖，你能抓

得出偷工減料嗎？你又沒有總預算金額，你怎麼判斷經費是否被濫用？而生態若

是被破壞？工程若是過量？怎樣監督也不能改變在現場已是既成的事實。 

管道四：首長信箱。你就不要寄予太多希望，因為幕僚都會寫一篇客氣又謹

守分寸的感謝函給你。 

NGONGONGONGO 責無旁貸責無旁貸責無旁貸責無旁貸        

災害發生後，首先到達現場的是搶修的工程單位，後續擬定復原計畫時，在

目前的體制中，政府的通報系統也只通報了相關的工程單位，因此在擬定整個復

原計畫時，理所當然的就是工程導向。所以我們探討這些大地工程時，不能責怪

工程人員，因為工程人員本來就是考慮工程問題哪！    

弔詭的是：就算工程單位已意識到要導入非工程因素，主責的工程單位究竟

要通報誰呢？有哪些單位願意主動扛上這個責任呢？     

在政府還沒有整合出一個能在工程中在政府還沒有整合出一個能在工程中在政府還沒有整合出一個能在工程中在政府還沒有整合出一個能在工程中，，，，負責非工程思考的團隊前負責非工程思考的團隊前負責非工程思考的團隊前負責非工程思考的團隊前，，，，民間民間民間民間 NGONGONGONGO

團體正是發聲的時候團體正是發聲的時候團體正是發聲的時候團體正是發聲的時候。。。。    

希望政府以接納的態度面對環保團體，忠言或許逆耳，但環保團體是可以做

朋友的。 



期待更多專家學者加入 NGO 團體。前台大校長孫震先生大聲疾呼：「假如頂

尖大學不參與民生問題，不能為國家提出解決方案，算什麼一流人才？算什麼頂

尖大學？」真是擲地有聲哪！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水患治理監督聯盟水患治理監督聯盟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一年前，1410 億治水預算執行一年後，幾個關心環境的團體，在石門水庫

集水區發現一些對生態環境有疑問的工程；實地了解後，基於公民的責任，環境

的關愛，土地的珍惜，成立了「水患治理監督聯盟」。我們不單能夠督促政府希

望把錢用在刀口上，更重要的是我們對相關單位不斷叮嚀提醒不當工程對生態及

環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壞。我們沒有固定財務來源支持，也沒有著名學者的理論，

我們只是退休人士、家庭主婦、小公務員、小自營商、學校老師等小老百姓。一

年多來，我們沒有抗爭，努力研究問題，透過理性對話，帶出多元思考。我們已

經爭取到列席行政院治水工作小組，這是治水工作的決策會議，但當我們爭取到

更大的責任時，需要更多人的參與支持。 

參參參參與的切入時機與的切入時機與的切入時機與的切入時機    

民間參與的先決時機是事前參與規劃。環保 NGO 不應該老在政府訂定決策

或規劃方案執行後才站出來反對，我們應該爭取在規劃階段，甚至更往前推到決

策層面就參與監督的工作。 

NGO 要主動說 YES「要什麼」的時代已經來臨，只說 NO「不要什麼」的時

代已經過去。 

假如我們能建立一個民眾公共議題或公共工程決策的公民機制，政府就不會

忽視民間的智慧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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